
 

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对外学术交流

活动管理办法 

(2016) 

各单位： 

 一、为了增加研究中心成员对外学术交流的机会，提高本

中心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，规范学术交流活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二、“学术交流活动”的范围：与本中心研究有关的理论、学

术研讨会。 

三、参加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的条件和申请程序 

1、参加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，与会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①对本学科有较深造诣，撰写的论文能代表我中心的学术水

平，论文被国际性学术会议选中，收到国际性学术会议的书

面邀请； 

②所提交的论文与相关交流材料须按保密法规定经中心请

相关专家审查，并交到科研处和外事管理部门进行审核、批

准后在科研处存底备案方可寄出； 

③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中心批准后方可参加。 

2、参加全国性、省部级学术交流活动：①原则上“以文赴会”，

并须与自己专业和研究方向以及研究领域对口；②须向中心提出

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后方能赴会。 

3、研究中心成员原则上每人每年参会次数不超过 2 次。 



四、学术交流活动的经费 

1、参加在中国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和在国外举办的国际性学

术交流活动所需经费，原则上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：一是中心划

拨的学科建设经费；二是参会人的立项课题经费。原则上所占比

例为 7：3。 

2、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活动所需经费，原则上通过两个渠道

来解决：一是中心划拨的建设经费；二是参会者的立项课题经费。

经费比例为 8：2。 

3、经费报销标准按照学校财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五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后的若干事项 

1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人员，在会议结束的 1 个月内，应

向中心领导和其他成员传达会议学术动态和信息。进行各类学术

交流活动之后，均应在 10 天内填写《研究中心学术交流情况登

记表》，如实填写相关统计表，报研究院备案存档。 

2、参加学术交流人员应主动向中心提交参加学术交流的书

面总结。 

3、所取得的会议学术资料交中心资料室，资料室工作人员

应验收提交的资料并在资料目录上签字，资料存档。 

4、凡未按上述 1—3 条规定执行的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人

员，中心领导不予签字报销费用。 

六、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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